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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

司总股本210,736,70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6,362,075.32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51.5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实际分派的金额以公司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为准。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雪龙集团 60394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竺菲菲 虎星

联系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1 号 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1号
电话 0574-86805200 0574-86805200
传真 0574-86995528 0574-86995528
电子信箱 xuelonggufen@xuelong.net.cn xuelonggufen@xuelon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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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营产品

公司专注于内燃机冷却系统产品及汽车轻量化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广泛应用

于商用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领域。同时，公司正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电子风扇总成业务，

持续拓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品布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工信部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却风扇行业标准的主导制订单位。近年

来，公司围绕“节能环保”产品发展理念，不断进行全球国际化战略布局，主要产品包括：

商用车热管理相关的冷却风扇总成、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等；

工程机械热管理相关的冷却风扇总成、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等；

农业机械热管理相关的冷却风扇总成、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等；

汽车轻量化相关的膨胀水箱、护风罩、发动机进气管、空调出风管等。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成熟的研发流程，并基于多年的研发经验，坚持“环保智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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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使公司保持国际先进的技术研发优势。公司研发模式可分为同步开发和

自主开发。

（1）同步开发

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框架合同后，即进入项目同步开发阶段。技术开发部制定技术方案和作

出初步评审后，进行产品设计和开发，产品成型并经客户测试检验通过后，由技术开发部提交样

品，在得到客户的修改反馈意见后，技术开发部进行产品和工艺的修正直至客户满意，随后由生

产部组织进行小批量生产，技术开发部提交完整 PPAP 文件供客户认可，认可通过后，由生产部进

行大批量生产。

（2）自主开发

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或判断产品技术的未来趋势，以此系统化地进行创新项目研究开发。新

产品立项后，技术开发部制定技术方案和作出初步评审后，进行产品设计和开发。开发出样品后，

由经营部推荐给客户，待客户认可后，获得新车型的项目定点。公司是商用车冷却系统行业的标

准制定者，也是行业的技术领导者，同时，公司拥有成熟的、体系化的创新流程，可以通过产品

战略规划以及先进工艺的结合，在前期判断产品技术的未来趋势，并系统化地进行创新项目开发，

使公司时刻保持国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优势。

2、采购模式

公司对外采购内容主要为 PA 基料、PP 基料、HDPE 基料、铝压铸、钢材及五金件等原材料，

产品通用性强，市场供应充足。公司采用框架协议和临时合同两种形式对外采购，对于质量稳定、

信用度高的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明确供应关系保证材料来源；对于临时性需求，公司与合格供

应商签订临时采购合同。生产管理部结合现有的原材料高低库存量、临时需求得出采购数量，通

过 ERP 系统提出采购申请，按流程审批完成后交由经营部实施采购。经营部综合考虑库存量、集

中采购、错峰采购等因素，确定原材料采购数量，并形成采购订单，在保障材料质量、供货及时

性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

3、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具有定制化特点，客户对性能指标、外观形状、产品标识等要求差异较大。公司根

据客户的采购计划制定生产计划，再结合客户库存量以及订单实时更新生产计划。公司具备塑料

改性、模具制造、冲压、锻打、机加工、吹塑、注塑等全流程生产能力。此外， 公司从节约资源、

减少资金占用及提高生产能力等角度出发，对个别加工工序如表面处理等采用委外加工。

4、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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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销售部门统一部署营销工作，主要负责市场开拓、售后服务、客户维护及外库管理

等。公司根据市场分布情况在主要客户所在地设立办事处、建立中转仓库，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公司产品销售均采用直销模式，作为一级配套供应商，直接向整车及发动机厂商销售产品，少量

产品作为配件销售供应给维修配件市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216,269,755.15 1,096,943,566.42 10.88 1,108,889,0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81,628,501.20 1,016,851,168.50 6.37 1,022,738,398.00

营业收入 434,264,897.44 359,950,877.72 20.65 384,000,945.89
利润总额 102,372,462.77 68,170,932.55 50.17 79,558,11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9,985,076.16 60,409,697.97 48.96 70,592,82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6,066,089.88 40,360,966.04 88.46 51,288,65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933,811.77 80,704,765.90 -46.80 79,071,83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9 5.99 增加2.6个百分点 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29 48.28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29 48.28 0.3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3,537,222.51 108,298,736.28 104,313,496.68 118,115,44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774,464.84 23,502,391.67 19,762,751.50 28,945,46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873,341.97 18,159,410.69 19,389,569.38 22,643,76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441,367.40 40,612,167.27 19,584,224.57 -2,821,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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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2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0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

司
0 41,848,100 19.82 0 无 0

境外法

人

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0 31,471,440 14.9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贺群艳 0 24,170,020 11.4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贺频艳 0 24,170,020 11.4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贺财霖 -6,334,024 21,486,636 10.1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宁波联展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024,098 3,843,762 1.8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羿拓榕杨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羿拓榕

杨富达稳健 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 3,256,090 1.54 0 无 0 其他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天倚道晨

雨传祺贰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0 2,445,800 1.16 0 无 0 其他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天倚道新

弘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 2,105,200 1.00 0 无 0 其他

深圳羿拓榕杨资产管 0 1,347,000 0.6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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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羿拓榕

杨富达稳健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一、贺财霖与贺频艳、贺群艳、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联

展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1、贺财霖与贺群艳、贺频艳为父女关系，贺群艳、贺频艳

为姐妹关系；

2、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贺财霖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0.18%，贺频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为 11.45%，贺群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1.45%；

3、香港绿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9.82%，贺财霖持有

香港绿源 27.5%股份，贺频艳持有香港绿源 30%股份，贺群

艳持有香港绿源 30%股份；

4、维尔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4.91%，贺财霖持有维

尔赛控股 33.4%股份，贺频艳持有维尔赛控股 33.3%股份，

贺群艳持有维尔赛控股 33.3%股份；

5、宁波联展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82%，为贺财霖亲属、

公司高管、核心员工的持股平台，其中贺财霖弟弟贺根林持

有宁波联展 30.70%股份，贺财霖的妻妹郑菊莲持有宁波联

展 2.15%股份。

二、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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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426.4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8,998.5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8.9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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